






黑溪府发〔2026〕30号

黔江区黑溪镇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黑溪镇2026年气象灾害应急预案》
通  知

各村（社区），各办、室、中心、大队，镇级各部门，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加强气象灾害预警服务能力建设，更加及时有效开展气象防灾减灾工作，经政府同意，现将《黑溪镇2026年气象灾害应急预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黔江区黑溪镇人民政府
                                  2026年5月11日
黑溪镇2026年气象灾害应急预案

一、编制目的
为高效、有序地做好气象灾害的预警预防和应急救援工作，全面提高应对气象灾害的综合管理水平和应急处置能力，最大限度地减轻或避免气象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维护社会稳定，制定本预案。
二、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黑溪镇辖区内或邻近地区发生但对我镇将产生重大影响的气象灾害防御和救助。主要包括暴雨（雪）、大风、冰雹、干旱、高温、寒潮（含低温冻害）、大雾、雷电、连阴雨等天气气候事件，造成（或可能造成）人员伤亡、重大财产损失和重大社会影响的涉及公共安全的气象灾害。
三、组织领导
成立黑溪镇气象灾害防灾减灾领导小组，统一领导全镇气象灾害应急处置工作。
组  长：帅仕波  
副组长：杨友福  
成  员：余  行  张爱玲  詹登膀  肖  波  周  羽  
刘  丹  向业平  陈  玲  蒲春林  刘照学  
张  腾  谯再和  周  鼎  李方安  冯成应
侯鹏程  罗金莲  罗家先  王林辉  王元平
向业阳  罗春彦  陶宗兴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负责气象预警信息的传输、气象灾害防御工作的组织、协调。由余行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负责日常事务工作。
四、领导小组及成员单位职责
黑溪镇气象灾害防灾减灾领导小组主要职责：在区防灾减灾救灾委领导下，负责指挥和协调有关部门、单位共同做好配合做好善后和灾后重建工作。在气象灾害发生前，为预防应急阶段，重点做好居民疏散、设施加固、采取预防性措施等；气象灾害发生后为救灾应急阶段，重点做好灾民救助、伤员救治、基础设施抢修、恢复社会生活秩序等。
基层治理综合指挥室：督查、落实镇防灾减灾领导小组的重大决定；组织了解、收集和汇总气象灾害实况信息、灾情信息；组织气象灾害损失调查和快速评估，了解、汇总应急工作情况。
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组织编制、修订和实施气象灾害预警应急预案；具体协调处理和及时报告气象灾害预警应急预案实施中的有关情况。负责组织实施气象灾害的预防和灾后补救；参加气象灾害损失和影响程度调查，负责对灾害的灾情统计和核灾工作，参与恢复重建;对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综合监督管理，依法对生产经营单位进行安全生产监督检查，依法查处安全产生违法行为和排除安全隐患；负责调配应急物资、保证重大气象灾害发生时防灾救灾物资供应,做好灾后灾民的救济工作，确保灾民的最基本生活。
经济发展办公室：负责灾害性天气建设工地的安全防护和人员撤离疏导工作；参与因气象灾害造成的建筑物倒塌事故的应急救援工作；负责排除大风、暴雨天气造成的场镇积水；道路照明设施的安全防护和应急抢修等工作；负责做好危房住户的疏导撤离工作；参与灾害天气造成房屋倒塌事故的应急救援工作；参与相关气象灾害灾情调查；负责因气象灾害而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事故的预防和应急处置；根据镇党委、政府的决定落实气象灾害预防、抢险和恢复资金。
产业发展服务中心：负责水源地供水，承担供水设施日常巡逻、抢修与维护工作。
平安法治办公室：负责做好灾害发生时组织民兵抢险救灾工作。
黑溪镇派出所：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依法打击盗窃、哄抢防御气象灾害物资和破坏防灾救灾工程设施的违法犯罪行为，协助有关部门妥善处置因气象灾害引发的群体性治安事件；负责保障道路交通安全与秩序；协助组织群众撤离和转移。
黑溪镇卫生院：负责灾后疾病预防控制、卫生监督和医疗救护工作；及时提供气象灾区疫情和防治意见，组织医疗人员赶赴灾区开展防病治病工作；预防、控制疫病的发生和流行。
黑溪镇初级中学校和中心小学校：负责全镇学校防御气象灾害工作的监督管理，指导学校开展防灾减灾知识教育，提高师生防灾减灾意识和自救能力。
五、应急响应程序
当预测、预报各类气象灾害可能达到预警标准时，或气象灾害发生后，镇气象灾害防灾减灾领导小组组长立即主持召开灾害性天气会商，各成员单位主要负责人参加，确定处置意见，部署灾害预防应急或救灾应急工作。
对灾区易于发生次生灾害的地段和设施采取紧急措施，并加强监视和控制，防止灾害扩散，减轻灾害损失。对于大风或暴雨引起的滑坡、坍塌等，启动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对于雷电等引起的通信、信息系统基础设施和应用系统受损，由各有关部门负责基础设施和应用系统的抢修。
气象灾害应急预案启动后，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向社会公布气象灾害监测、预警等信息。
六、后期处置
[bookmark: _GoBack]在对气象灾害进行应急处置的同时，要迅速采取措施，对需要进行救济救助的，及时组织救济救助。必要时设立临时安置场所、救济物资供应站点，确保受灾民众的最基本生活，尽快恢复当地正常的社会秩序。
七、责任追究
在气象灾害预警应急救援工作中出现责任落实不到位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追究相关责任人员的责任。
八、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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